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86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顏心韻律師

相  對  人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複代理人    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丁○○之扶養義務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

予以免除。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丁○○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丁○○為聲請人甲○○之母。聲請人幼年時與聲請人

生父李志龍及2名胞姐同住，極少見到相對人，如有見到相

對人均在打牌、賭博，對聲請人及胞姐不理睬且無任何交

流，相對人長時間處於消失狀態，更曾於82年5月8日被登記

為失蹤人口；而聲請人生父雖有扶養聲請人及2名胞姐，惟

時常三餐不濟或對聲請人為嚴重肢體暴力，相對人均未曾出

現保護聲請人，聲請人自幼孤立無援，曾因挨餓及受不了聲

請人生父暴力對待而在外流浪一週乞食。

　㈡嗣於82年1月9日相對人與聲請人生父離婚，並於同年11月9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然相對人遲至85年左右才

將聲請人與2名胞姐接回同住，惟聲請人與相對人同住仍繼

續挨餓，仰賴親戚接濟，相對人作息日夜顛倒，兩造均無親

子互動交流，相對人甚至嫌棄聲請人、對聲請人出氣、嘶

吼、摔擲東西、拳打腳踢，且相對人任由其同居人對聲請人

為肢體、言語暴力，並在一旁訕笑、逕自與同居人外出或與

同居人為性交行為，絲毫不避諱聲請人。

　㈢復於90年間，相對人向聲請人表示唸書沒用，要求聲請人休

學，外出打工賺錢，如果不工作就滾出去等對聲請人施壓，

並逕自為聲請人辦理休學長達二年，聲請人被迫中斷學習，

期間四處打工，縱使欲復學，均遭相對人拒絕，並表示搬出

去就斷絕兩造母子關係，聲請人最終無法忍受，而於92年搬

出，自立更生，便未再與相對人聯繫，惟相對人於不斷向聲

請人索討金錢，而日前接獲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文，始知悉

相對人目前為植物人狀態安置中，並要求聲請人繳回109年7

月18日起至1111年7月18日起之安置費用。相對人於聲請人

年幼時未盡母親之責，對聲請人忽略、冷漠、言語、肢體等

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成長過程實有賴聲請人生父、親戚與

自立更生，聲請人2名胞姐均遭相對人不斷索取金錢，經濟

不佳而自殺，相對人對聲請人成長過程中係嚴重缺席，如強

令聲請人負擔與其等長期感情疏離相對人之扶養義務，顯失

公平，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聲請免除或減輕聲

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相對人特別代理人則表示無意見等語。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

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

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

扶養義務：�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

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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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

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

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亦分別有明文。核

其立法理由係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

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

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

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

養義務之情形，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

衡平，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

者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

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

情節重大者，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明定

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母，並育有成年子女聲請人、己○○

（歿）、庚○○（歿），相對人與聲請人之父即李志龍於82

年1月9日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

任之，此有戶籍資料附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

二親等戶役政資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7、83至86頁），

自堪信為真實。

　㈡次查相對人係50年次，現年63歲，依相對人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相對人於108至112年所得均為0

元，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亦均為0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

頁)，然因身心障礙致生活無法自理，於109年7月18日起由

新北市私立新翔護理之家照護迄今，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函1紙、本院公務電話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9、57頁），

而相對人無領取相關社會救助，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

紙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9頁），另相對人亦未領取相關國

民年金、勞保給付等費用，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1紙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故本院審酌上情，認以

相對人現有資力，尚不足以維持其每月之最低生活，而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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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維持生活之人，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既為相對人之已

成年子女，正值壯年，復無事證可佐其等無扶養能力，是聲

請人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應按受扶養權

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㈢聲請人有免除扶養義務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且無正當理

由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證人即相對人胞妹乙○○到庭證

述略以：對我來說相對人沒有對聲請人盡到扶養義務，因為

從聲請人兩位姐姐口中得知相對人很早就離家，未成年子女

常常丟在家中，沒有吃飯唸書都沒人管。相對人無固定工

作，常常外出打牌，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也不知道，相對人

會找人來家打牌，會抽成，但是她也有下場打，我有看過相

對人打罵過聲請人，也有冷暴力狀況，會叫聲請人滾出去，

或相對人打牌輸後叫聲請人收東西，要是動作慢一點就會動

手，不清楚次數；相對人約於聲請人5、6歲時離家，相對人

會打電話給我、我爸、我二姐，聲請人父親有到我們家跟我

爸爸說沒錢，我爸爸有接濟過他們一陣子，聲請人父親與相

對人離婚後，聲請人跟聲請人父親一起住在眷村，到後面聲

請人父親因酗酒過世，小孩才被相對人接走，但沒同住很

久，約聲請人國小時住在新店，有聽到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打

罵，當時相對人男友也會打罵聲請人，且相對人常會出去都

不會管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飯，後聲請人兩位姐姐相繼離開

家裡等語(見本院卷第111至114頁)，均核與聲請人所陳述之

主要情節內容相符，堪認聲請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⒉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母，於聲請人成年

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對其有故意虐

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

由未盡扶養義務，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明確，並經證人即聲

請人阿姨乙○○到庭結證屬實、關係人即聲請人舅舅丙○○

到庭陳述綦詳，是堪認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故意虐待，且無正

當理由而未盡扶養義務，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從而，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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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

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

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應予准許。

　⒊按形成之訴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或法律效果可否溯及生效，應

依所形成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內容而定，與形成判決之效力係

判決確定時始發生者應予區別。民法第1118條之1之立法理

由已明載：「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民法第1118條

之1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例如故意致扶養義

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強制性交或猥褻、妨害幼童發育

等，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增列第2項，

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立法者明定有符合

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2款之要件事實（以下簡稱「免

除要件」），情節重大者，法院即得「完全免除」扶養義

務，係考量受扶養權利人對扶養義務人「先有」符合免除要

件而情節重大之「前行為」，如仍令扶養義務人負扶養義

務，顯強人所難而為立法，基此立法原意之考量，本條規定

之性質，本即應發生「完全免除（全部）扶養義務」的法律

效果，即「自扶養義務人原須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

扶養義務，此乃適用此法律條文之性質其結果所當然，並非

法院所創設，即無所謂「溯及免除」問題（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

照）。從而，本院既已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為故意虐待等不

法侵害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而認聲請人得依民法第

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則聲請

人請求自相對人受保護安置之109年7月18日起，即扶養義務

人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

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准許。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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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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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86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顏心韻律師
相  對  人  丁○○  








特別代理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複代理人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丁○○之扶養義務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予以免除。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丁○○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丁○○為聲請人甲○○之母。聲請人幼年時與聲請人生父李志龍及2名胞姐同住，極少見到相對人，如有見到相對人均在打牌、賭博，對聲請人及胞姐不理睬且無任何交流，相對人長時間處於消失狀態，更曾於82年5月8日被登記為失蹤人口；而聲請人生父雖有扶養聲請人及2名胞姐，惟時常三餐不濟或對聲請人為嚴重肢體暴力，相對人均未曾出現保護聲請人，聲請人自幼孤立無援，曾因挨餓及受不了聲請人生父暴力對待而在外流浪一週乞食。
　㈡嗣於82年1月9日相對人與聲請人生父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然相對人遲至85年左右才將聲請人與2名胞姐接回同住，惟聲請人與相對人同住仍繼續挨餓，仰賴親戚接濟，相對人作息日夜顛倒，兩造均無親子互動交流，相對人甚至嫌棄聲請人、對聲請人出氣、嘶吼、摔擲東西、拳打腳踢，且相對人任由其同居人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並在一旁訕笑、逕自與同居人外出或與同居人為性交行為，絲毫不避諱聲請人。
　㈢復於90年間，相對人向聲請人表示唸書沒用，要求聲請人休學，外出打工賺錢，如果不工作就滾出去等對聲請人施壓，並逕自為聲請人辦理休學長達二年，聲請人被迫中斷學習，期間四處打工，縱使欲復學，均遭相對人拒絕，並表示搬出去就斷絕兩造母子關係，聲請人最終無法忍受，而於92年搬出，自立更生，便未再與相對人聯繫，惟相對人於不斷向聲請人索討金錢，而日前接獲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文，始知悉相對人目前為植物人狀態安置中，並要求聲請人繳回109年7月18日起至1111年7月18日起之安置費用。相對人於聲請人年幼時未盡母親之責，對聲請人忽略、冷漠、言語、肢體等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成長過程實有賴聲請人生父、親戚與自立更生，聲請人2名胞姐均遭相對人不斷索取金錢，經濟不佳而自殺，相對人對聲請人成長過程中係嚴重缺席，如強令聲請人負擔與其等長期感情疏離相對人之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聲請免除或減輕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相對人特別代理人則表示無意見等語。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亦分別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係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母，並育有成年子女聲請人、己○○（歿）、庚○○（歿），相對人與聲請人之父即李志龍於82年1月9日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此有戶籍資料附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二親等戶役政資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7、83至86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次查相對人係50年次，現年63歲，依相對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相對人於108至112年所得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亦均為0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然因身心障礙致生活無法自理，於109年7月18日起由新北市私立新翔護理之家照護迄今，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紙、本院公務電話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9、57頁），而相對人無領取相關社會救助，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紙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9頁），另相對人亦未領取相關國民年金、勞保給付等費用，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1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故本院審酌上情，認以相對人現有資力，尚不足以維持其每月之最低生活，而屬不能維持生活之人，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既為相對人之已成年子女，正值壯年，復無事證可佐其等無扶養能力，是聲請人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㈢聲請人有免除扶養義務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證人即相對人胞妹乙○○到庭證述略以：對我來說相對人沒有對聲請人盡到扶養義務，因為從聲請人兩位姐姐口中得知相對人很早就離家，未成年子女常常丟在家中，沒有吃飯唸書都沒人管。相對人無固定工作，常常外出打牌，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也不知道，相對人會找人來家打牌，會抽成，但是她也有下場打，我有看過相對人打罵過聲請人，也有冷暴力狀況，會叫聲請人滾出去，或相對人打牌輸後叫聲請人收東西，要是動作慢一點就會動手，不清楚次數；相對人約於聲請人5、6歲時離家，相對人會打電話給我、我爸、我二姐，聲請人父親有到我們家跟我爸爸說沒錢，我爸爸有接濟過他們一陣子，聲請人父親與相對人離婚後，聲請人跟聲請人父親一起住在眷村，到後面聲請人父親因酗酒過世，小孩才被相對人接走，但沒同住很久，約聲請人國小時住在新店，有聽到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打罵，當時相對人男友也會打罵聲請人，且相對人常會出去都不會管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飯，後聲請人兩位姐姐相繼離開家裡等語(見本院卷第111至114頁)，均核與聲請人所陳述之主要情節內容相符，堪認聲請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⒉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母，於聲請人成年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對其有故意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明確，並經證人即聲請人阿姨乙○○到庭結證屬實、關係人即聲請人舅舅丙○○到庭陳述綦詳，是堪認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故意虐待，且無正當理由而未盡扶養義務，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從而，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應予准許。
　⒊按形成之訴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或法律效果可否溯及生效，應依所形成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內容而定，與形成判決之效力係判決確定時始發生者應予區別。民法第1118條之1之立法理由已明載：「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強制性交或猥褻、妨害幼童發育等，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增列第2項，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立法者明定有符合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2款之要件事實（以下簡稱「免除要件」），情節重大者，法院即得「完全免除」扶養義務，係考量受扶養權利人對扶養義務人「先有」符合免除要件而情節重大之「前行為」，如仍令扶養義務人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而為立法，基此立法原意之考量，本條規定之性質，本即應發生「完全免除（全部）扶養義務」的法律效果，即「自扶養義務人原須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扶養義務，此乃適用此法律條文之性質其結果所當然，並非法院所創設，即無所謂「溯及免除」問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從而，本院既已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為故意虐待等不法侵害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而認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則聲請人請求自相對人受保護安置之109年7月18日起，即扶養義務人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准許。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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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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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理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複代理人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丁○○之扶養義務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予以免除。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丁○○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丁○○為聲請人甲○○之母。聲請人幼年時與聲請人生父
    李志龍及2名胞姐同住，極少見到相對人，如有見到相對人
    均在打牌、賭博，對聲請人及胞姐不理睬且無任何交流，相
    對人長時間處於消失狀態，更曾於82年5月8日被登記為失蹤
    人口；而聲請人生父雖有扶養聲請人及2名胞姐，惟時常三
    餐不濟或對聲請人為嚴重肢體暴力，相對人均未曾出現保護
    聲請人，聲請人自幼孤立無援，曾因挨餓及受不了聲請人生
    父暴力對待而在外流浪一週乞食。
　㈡嗣於82年1月9日相對人與聲請人生父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
    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然相對人遲至85年左右才將
    聲請人與2名胞姐接回同住，惟聲請人與相對人同住仍繼續
    挨餓，仰賴親戚接濟，相對人作息日夜顛倒，兩造均無親子
    互動交流，相對人甚至嫌棄聲請人、對聲請人出氣、嘶吼、
    摔擲東西、拳打腳踢，且相對人任由其同居人對聲請人為肢
    體、言語暴力，並在一旁訕笑、逕自與同居人外出或與同居
    人為性交行為，絲毫不避諱聲請人。
　㈢復於90年間，相對人向聲請人表示唸書沒用，要求聲請人休
    學，外出打工賺錢，如果不工作就滾出去等對聲請人施壓，
    並逕自為聲請人辦理休學長達二年，聲請人被迫中斷學習，
    期間四處打工，縱使欲復學，均遭相對人拒絕，並表示搬出
    去就斷絕兩造母子關係，聲請人最終無法忍受，而於92年搬
    出，自立更生，便未再與相對人聯繫，惟相對人於不斷向聲
    請人索討金錢，而日前接獲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文，始知悉
    相對人目前為植物人狀態安置中，並要求聲請人繳回109年7
    月18日起至1111年7月18日起之安置費用。相對人於聲請人
    年幼時未盡母親之責，對聲請人忽略、冷漠、言語、肢體等
    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成長過程實有賴聲請人生父、親戚與
    自立更生，聲請人2名胞姐均遭相對人不斷索取金錢，經濟
    不佳而自殺，相對人對聲請人成長過程中係嚴重缺席，如強
    令聲請人負擔與其等長期感情疏離相對人之扶養義務，顯失
    公平，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聲請免除或減輕聲
    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相對人特別代理人則表示無意見等語。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
    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
    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
    扶養義務：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
    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對負
    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
    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
    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亦分別有明文。核
    其立法理由係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
    ，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
    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
    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
    義務之情形，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
    平，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
    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至
    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
    節重大者，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明定法
    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母，並育有成年子女聲請人、己○○（歿）
    、庚○○（歿），相對人與聲請人之父即李志龍於82年1月9日
    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此
    有戶籍資料附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二親等戶
    役政資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7、83至86頁），自堪信為
    真實。
　㈡次查相對人係50年次，現年63歲，依相對人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相對人於108至112年所得均為0元
    ，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亦均為0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
    )，然因身心障礙致生活無法自理，於109年7月18日起由新
    北市私立新翔護理之家照護迄今，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
    1紙、本院公務電話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9、57頁），而
    相對人無領取相關社會救助，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紙
    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9頁），另相對人亦未領取相關國民
    年金、勞保給付等費用，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1紙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故本院審酌上情，認以相
    對人現有資力，尚不足以維持其每月之最低生活，而屬不能
    維持生活之人，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既為相對人之已成
    年子女，正值壯年，復無事證可佐其等無扶養能力，是聲請
    人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應按受扶養權利
    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㈢聲請人有免除扶養義務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且無正當理
    由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證人即相對人胞妹乙○○到庭證述
    略以：對我來說相對人沒有對聲請人盡到扶養義務，因為從
    聲請人兩位姐姐口中得知相對人很早就離家，未成年子女常
    常丟在家中，沒有吃飯唸書都沒人管。相對人無固定工作，
    常常外出打牌，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也不知道，相對人會找
    人來家打牌，會抽成，但是她也有下場打，我有看過相對人
    打罵過聲請人，也有冷暴力狀況，會叫聲請人滾出去，或相
    對人打牌輸後叫聲請人收東西，要是動作慢一點就會動手，
    不清楚次數；相對人約於聲請人5、6歲時離家，相對人會打
    電話給我、我爸、我二姐，聲請人父親有到我們家跟我爸爸
    說沒錢，我爸爸有接濟過他們一陣子，聲請人父親與相對人
    離婚後，聲請人跟聲請人父親一起住在眷村，到後面聲請人
    父親因酗酒過世，小孩才被相對人接走，但沒同住很久，約
    聲請人國小時住在新店，有聽到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打罵，當
    時相對人男友也會打罵聲請人，且相對人常會出去都不會管
    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飯，後聲請人兩位姐姐相繼離開家裡等
    語(見本院卷第111至114頁)，均核與聲請人所陳述之主要情
    節內容相符，堪認聲請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⒉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母，於聲請人成年前
    ，依法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對其有故意虐待、
    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
    盡扶養義務，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明確，並經證人即聲請人
    阿姨乙○○到庭結證屬實、關係人即聲請人舅舅丙○○到庭陳述
    綦詳，是堪認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故意虐待，且無正當理由而
    未盡扶養義務，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從而，若法律仍令聲
    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平。從而，
    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
    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應予准許。
　⒊按形成之訴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或法律效果可否溯及生效，應
    依所形成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內容而定，與形成判決之效力係
    判決確定時始發生者應予區別。民法第1118條之1之立法理
    由已明載：「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民法第1118條
    之1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例如故意致扶養義
    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強制性交或猥褻、妨害幼童發育等
    ，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增列第2項，明
    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立法者明定有符合民法
    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2款之要件事實（以下簡稱「免除要
    件」），情節重大者，法院即得「完全免除」扶養義務，係
    考量受扶養權利人對扶養義務人「先有」符合免除要件而情
    節重大之「前行為」，如仍令扶養義務人負扶養義務，顯強
    人所難而為立法，基此立法原意之考量，本條規定之性質，
    本即應發生「完全免除（全部）扶養義務」的法律效果，即
    「自扶養義務人原須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扶養義務
    ，此乃適用此法律條文之性質其結果所當然，並非法院所創
    設，即無所謂「溯及免除」問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從而，
    本院既已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為故意虐待等不法侵害未盡扶
    養義務，且情節重大，而認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
    項之規定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則聲請人請求自相對
    人受保護安置之109年7月18日起，即扶養義務人開始負扶養
    義務時起，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
    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准許。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686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顏心韻律師
相  對  人  丁○○  




特別代理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複代理人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丁○○之扶養義務自民國109年7月18日起予以免除。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丁○○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丁○○為聲請人甲○○之母。聲請人幼年時與聲請人生父李志龍及2名胞姐同住，極少見到相對人，如有見到相對人均在打牌、賭博，對聲請人及胞姐不理睬且無任何交流，相對人長時間處於消失狀態，更曾於82年5月8日被登記為失蹤人口；而聲請人生父雖有扶養聲請人及2名胞姐，惟時常三餐不濟或對聲請人為嚴重肢體暴力，相對人均未曾出現保護聲請人，聲請人自幼孤立無援，曾因挨餓及受不了聲請人生父暴力對待而在外流浪一週乞食。
　㈡嗣於82年1月9日相對人與聲請人生父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然相對人遲至85年左右才將聲請人與2名胞姐接回同住，惟聲請人與相對人同住仍繼續挨餓，仰賴親戚接濟，相對人作息日夜顛倒，兩造均無親子互動交流，相對人甚至嫌棄聲請人、對聲請人出氣、嘶吼、摔擲東西、拳打腳踢，且相對人任由其同居人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並在一旁訕笑、逕自與同居人外出或與同居人為性交行為，絲毫不避諱聲請人。
　㈢復於90年間，相對人向聲請人表示唸書沒用，要求聲請人休學，外出打工賺錢，如果不工作就滾出去等對聲請人施壓，並逕自為聲請人辦理休學長達二年，聲請人被迫中斷學習，期間四處打工，縱使欲復學，均遭相對人拒絕，並表示搬出去就斷絕兩造母子關係，聲請人最終無法忍受，而於92年搬出，自立更生，便未再與相對人聯繫，惟相對人於不斷向聲請人索討金錢，而日前接獲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文，始知悉相對人目前為植物人狀態安置中，並要求聲請人繳回109年7月18日起至1111年7月18日起之安置費用。相對人於聲請人年幼時未盡母親之責，對聲請人忽略、冷漠、言語、肢體等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成長過程實有賴聲請人生父、親戚與自立更生，聲請人2名胞姐均遭相對人不斷索取金錢，經濟不佳而自殺，相對人對聲請人成長過程中係嚴重缺席，如強令聲請人負擔與其等長期感情疏離相對人之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聲請免除或減輕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相對人特別代理人則表示無意見等語。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亦分別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係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母，並育有成年子女聲請人、己○○（歿）、庚○○（歿），相對人與聲請人之父即李志龍於82年1月9日離婚，並於同年11月9日約定聲請人親權由相對人任之，此有戶籍資料附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二親等戶役政資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7、83至86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次查相對人係50年次，現年63歲，依相對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相對人於108至112年所得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亦均為0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然因身心障礙致生活無法自理，於109年7月18日起由新北市私立新翔護理之家照護迄今，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紙、本院公務電話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9、57頁），而相對人無領取相關社會救助，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1紙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9頁），另相對人亦未領取相關國民年金、勞保給付等費用，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1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故本院審酌上情，認以相對人現有資力，尚不足以維持其每月之最低生活，而屬不能維持生活之人，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既為相對人之已成年子女，正值壯年，復無事證可佐其等無扶養能力，是聲請人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㈢聲請人有免除扶養義務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對聲請人為肢體、言語暴力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證人即相對人胞妹乙○○到庭證述略以：對我來說相對人沒有對聲請人盡到扶養義務，因為從聲請人兩位姐姐口中得知相對人很早就離家，未成年子女常常丟在家中，沒有吃飯唸書都沒人管。相對人無固定工作，常常外出打牌，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也不知道，相對人會找人來家打牌，會抽成，但是她也有下場打，我有看過相對人打罵過聲請人，也有冷暴力狀況，會叫聲請人滾出去，或相對人打牌輸後叫聲請人收東西，要是動作慢一點就會動手，不清楚次數；相對人約於聲請人5、6歲時離家，相對人會打電話給我、我爸、我二姐，聲請人父親有到我們家跟我爸爸說沒錢，我爸爸有接濟過他們一陣子，聲請人父親與相對人離婚後，聲請人跟聲請人父親一起住在眷村，到後面聲請人父親因酗酒過世，小孩才被相對人接走，但沒同住很久，約聲請人國小時住在新店，有聽到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打罵，當時相對人男友也會打罵聲請人，且相對人常會出去都不會管未成年子女有沒有吃飯，後聲請人兩位姐姐相繼離開家裡等語(見本院卷第111至114頁)，均核與聲請人所陳述之主要情節內容相符，堪認聲請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⒉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母，於聲請人成年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對其有故意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明確，並經證人即聲請人阿姨乙○○到庭結證屬實、關係人即聲請人舅舅丙○○到庭陳述綦詳，是堪認相對人對聲請人有故意虐待，且無正當理由而未盡扶養義務，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從而，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應予准許。
　⒊按形成之訴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或法律效果可否溯及生效，應依所形成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內容而定，與形成判決之效力係判決確定時始發生者應予區別。民法第1118條之1之立法理由已明載：「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強制性交或猥褻、妨害幼童發育等，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爰增列第2項，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立法者明定有符合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2款之要件事實（以下簡稱「免除要件」），情節重大者，法院即得「完全免除」扶養義務，係考量受扶養權利人對扶養義務人「先有」符合免除要件而情節重大之「前行為」，如仍令扶養義務人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而為立法，基此立法原意之考量，本條規定之性質，本即應發生「完全免除（全部）扶養義務」的法律效果，即「自扶養義務人原須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扶養義務，此乃適用此法律條文之性質其結果所當然，並非法院所創設，即無所謂「溯及免除」問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從而，本院既已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為故意虐待等不法侵害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而認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則聲請人請求自相對人受保護安置之109年7月18日起，即扶養義務人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准許。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